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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法院“女包公”
本报记者 孟焕良

把“忠诚”写在天地间
本报记者 史风琴 丁力辛

陈印田在阅卷。 丁力辛 摄

人物小档案

吴仲廉，女，汉族，1908 年 12 月
出 生 于 湖 南 宜 章 ，初 等 师 范 文 化 。
1927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
1 月参加红军，曾随军长征。在第一
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期间，她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
建国后，任浙江省委委员、妇委书记、
组织部副部长、监委副书记。1952年
11 月起，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党组书记，省委委员、政法党组副
书记等。1967年 1 月，在文革中受迫
害去世。1978 年 11 月，浙江省委为
其召开平反昭雪大会。

【语 录】

人物小档案

1947 年 10 月出生，1968 年 12
月应征入伍，1984 年 4 月转业至河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后晋升为副厅级
审判员，2008年 4月退休。

荣誉

荣立个人一等功 6 次、二等功 6
次，被评为全国严打整治斗争先进工
作者（2003年中政委）、人民满意的好
法官（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模
范法官（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
法官十杰（2004 年最高人民法院、中
央电视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4
年 全 国 总 工 会）、全 国 先 进 工 作 者
（2005年国务院）、河北省先进工作者
（2004 年河北省委、省政府）、河北省
特等劳动模范（2004年河北省政府）。

“毛主席多次讲到，韭菜割了可以再长，头杀了不能再长出来。我们手上操着生杀大权，

一定要对人民高度负责啊!”

——吴仲廉

“我在审判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工作了多年，付出了太多太多，但至今我无怨无悔。非常感

谢党和人民对我多年的教育培养。如果有可能，我还要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

——陈印田

——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法官陈印田

——追忆新中国首位高院女院长吴仲廉

“吴仲廉同志是跟随毛主席南征北
战的老红军，是经受长期革命战争考验
的我们党的优秀女干部，也是在我省司
法工作上有重大建树的好院长。”1978
年 11 月 6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浙江日报》 全文刊发 《深切悼念吴仲
廉同志》。

政声人去后。4000 字的悼文，成
为这位新中国首位高院女院长的剪影。

“要树立一辈子干法院工
作的思想”

1927 年，吴仲廉就读衡阳女三师
时入党，多才多艺，吹箫弹琴拉二胡，
还写得一手娟秀的毛笔字。井冈山时
期，她在毛泽东身边任书记员，也是古
田会议决议抄写者。

新中国人民法院是在废墟上建立起
来的。1952 年底，吴仲廉赴任浙江高
院院长时，“一边作战，一边建军”。强
调要携卷下乡，巡回审判，清理数以万
计的积案，有效地克服衙门作风。

在“建军”上，全省建立各级人民
法院和巡回法庭，到基层办案。考虑到
刚从事政法工作的新同志容易激动，听
了单方反映就轻易下结论，吴仲廉提出
要“博学、慎思、明辨、笃行”，提倡大
家看昆剧 《十五贯》 和越剧 《胭脂》，还
发剧本册子组织学习、座谈，结合工作
总结经验教训。

毛主席来浙江视察工作，曾多次亲
切接见吴仲廉。她常和同事谈起会见情
景：“主席对我的工作、学习和健康情
况都十分关心。”得知她在法院工作，
毛主席笑着说：“法院万岁嘛!”

每次讲到这里，吴仲廉心情非常激
动：“这是对我们做司法工作同志的极
大鼓舞。我们就是要树立一辈子干法院
工作的思想。”

“司法工作既要讲专政又
要讲民主”

1955 年，吴仲廉在全国率先提出
成立律师协会，建立律师制度，允许律
师依法为被告人申诉、辩护。

浙江高院选出 24 名干部充实到律
师队伍，全省建立了 9个律师顾问处。

“ 司 法 工 作 既 要 讲 专 政 又 要 讲 民
主。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做到了民主，律
师 制 度 是 否 建 立 ，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标
志。”吴仲廉说。

她 十 分 重 视 加 强 社 会 主 义 法 制 ，
一再要求司法干警带头守法，严格依
法办事：“我们人民法院是执法机关，
决不能执法犯法，自己当违法户。在
审判工作中，必须切实地、全面贯彻
执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各
项审判程序和制度，进一步保障判案
的正确。”

对于党委审批案件，当时争议较
多。有人认为独立审判就是右派言论。
有些审判长，无论案件大小在正式审判
前都要向党委汇报，党委定论以后再作
审判。

“这导致审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不敢决断，先定论再审判也不符
合法律程序，不能充分发挥司法人员
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还让党委对法
院领导陷于批案之中。”1956 年 8 月，
吴仲廉以个人名义给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 长 高 克 林 写 信 ， 讲 述 自 己 的 意 见 。
她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党委
对审判工作的加强检查和政策思想的
领导。

1957 年，对一些人反对党对司法
工作的领导，吴仲廉及时组织全省司法
干警予以有力反击，并采取一系列措施
维护和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一定要对人民高度负责”

1956 年，清查案件时，浙江各地
上报高院判死刑的有好几百人。

吴仲廉一看，杀那么多人非同小
可！几百名犯人起码牵涉几千名家属，
影响面很大。

她亲自审阅案卷，核对核实，常常
工作至深夜。她发现这批人有不少被定
为破坏统购统销的反革命。但仔细分析
有的是属于对粮食统购统销思想不通，
有抵触情绪，有些干部工作简单粗暴，
激化矛盾。

通过实事求是分析并派出 96 人组
成的工作队，到各地核实，经过一一甄
别，再三审核确定，真正非杀不可的只
有一二十人。

“毛主席多次讲到，韭菜割了可以
再长，头杀了不能再长出来。我们手上
操着生杀大权，一定要对人民高度负责
啊!”吴仲廉说。

对死刑复核案件，浙江高院十分严
肃慎重。1956 年年底复查的反革命死
刑复核案件，因主要事实不清而发还原
审补充材料的即达 60%，对一部分案情
重大复杂而事实不清的案件以及屡次发

还调查仍然没有搞清的，吴仲廉亲自
组织力量实地调查。

“明确审判工作的锋芒
应该指向谁、依靠谁、保护
谁”

吴仲廉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和
申诉案件的处理，把它作为人民法院
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也
作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实现审判监
督的必要手段之一。

在她的倡导下，浙江高院 1956
年建立人民来信登记、编号、转办、
催办、审批、答复、总结、归档制
度，按级按部门负责处理，做到件件
有交代、事事有着落。还规定院长、
庭 处 长 定 期 接 待 来 访 群 众 的 制 度 。
1956 年 ， 浙 江 高 院 工 作 总 结 里 写
到：处理 241 件人民来信来访，发现
和纠正了某些法院办案拖拉、粗糙草
率、执行政策不严的现象，并对个别
基层法院压制被告人上诉的违法行为
进行斗争。

1963 年，诸暨县枫桥区在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中，群众认为法院判处
的一些案件有问题，要求复查。吴仲
廉十分重视，便派工作组去认真复
查，发现有 5起错案。

王省三是养蜂员，1961 年到义
乌放蜂时将一张证明条子借给邻村盲
流魏恒录买火车票。没想到魏盗窃作
案后，因这张证明条子被当作王省
三，判处三年徒刑。诸暨法院判决
后，未到群众中宣判，叫他自己回村
执行，魏乘机逃跑。

判决书发到村里，王省三被管制
起来。

如此张冠李戴！1964 年，浙江
高院及时纠正这类冤错案 5 起，并专

门总结经验教训，在全省司法会议上
教育广大司法干警，改进审判作风，
提高办案质量。

总结中写到：“作为人民法院，
必须明确审判工作的锋芒应该指向
谁、依靠谁、保护谁的问题，只有正
确理解这个问题，才能在具体办案中
方向明确。否则，在审判实践中脱离
政治，脱离群众，孤立办案，不仅对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
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而且搞不好还
会起到干扰作用。”

自 1952 年 11 月 到 1967 年 1 月 ，
吴仲廉任职浙江高院院长十余年间，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坚持
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
根据司法审判的特点和规律，实施了
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被群众誉为

“浙江的女包公”，为浙江法院建设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8 年 11 月 18 日，浙江高院举
行纪念吴仲廉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
会，继承、学习她忠于党、忠于人
民、忠于法律的高风亮节，铭记她实
事求是、坚持原则、认真负责的工作
精神。

吴仲廉（右）与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江华合影。 资料图片

有人写诗这样称赞陈印田：
你一生只为一个“民”字，且心甘

情愿；
你内心至尊只有法，且不徇私情；
你树立权威不求官，且无怨无悔；
……
你以自己的浩然正气，把人民法官

的职业忠诚写在天地间！
陈印田的“忠诚”也赢得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赞誉，在 2004 年最高人民法
院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中国法官
十杰”评选中，陈印田的得票数居“中
国法官十杰”之首。

他审理的千件案件无一错判

陈印田于1984年从部队转业后被分
配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一
庭当时主要担负审理二审重大刑事案件
的任务。陈印田对自己的要求是：要把
每一件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

某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史
某死刑，而史某上诉却称“人不是我杀
的”。陈印田仔细审阅了该案的全部材料

（当时还未实行二审开庭），发现卷中清楚
地记载着“在死者尸体西侧发现一处较新
鲜的往南方向的足迹”，但却不见此足迹
的鉴定。带着疑问，陈印田两次提审被告
人史某，史某始终说“人不是我杀的”。据
此，陈印田提出了将此案发还重审的意
见。案件发还重审后，公安机关对此案所
涉足迹、血型等作了鉴定，认定杀人凶手
不是史某。不久，真正的杀人凶手被抓获
归案。史某因犯他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某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王
某死刑。陈印田在审理此案时发现，王
某虽杀了人，却没有杀人动机，王某还
不止一次地说“杀人好玩儿”。陈印田
提审王某时，王某语无伦次，答非所
问，举止与正常人大不一样。陈印田一
边提审，一边仔细观察王某，初步断定
王某有可能是精神病人。尔后，陈印田
又赶往王某所在的村子调查。一进王
家，陈印田愣住了：屋内一片狼藉，王
某的妻子、儿子都是精神病人。陈印田
又找村民们了解情况，村民们反映，王
某平时精神不正常，人们都叫他“王疯
子”。王某的父亲和姑姑也都是精神病
人。于是，陈印田提出将此案发还重

审、对王某作精神病鉴定的意见。精神
病医院的鉴定结论是，王某作案时无责
任能力。原审法院撤销了原判决。

令人折服的是，陈印田审理的千余
件案件无一错判。

他始终坚守人民法官的
高风亮节

无论平时还是在工作中，陈印田始

终坚守人民法官的高风亮节，在情与法
的较量中，他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在
钱与法的较量中，他守身如玉，明镜高
悬；在权与法的较量中，他刚直不阿，
坚如磐石。

被告人刘某被某中院判处死刑后，
陈印田的一位老战友得知陈印田负责此
案的二审，就找上门替被告人说情，让
陈印田“高抬贵手，刀下留人”。陈印
田只是说“核查后再说”。老战友心里
没了底，把陈印田的父亲“搬”了出

来。父亲把希望的目光投在了儿子身
上：“你想想办法，这么多年来爹头一
次求你呀！”陈印田耐心劝父亲不要管
案件的事。父亲不高兴地问儿子：“爹
说了也不行？”陈印田认真地回答：“其
他事爹说了都行，案子上的事爹说了也
不算，爹没有法律大！”为此事，父亲
很长时间不和儿子说话。父亲因患癌症
做了手术，陈印田不忍心让父亲生气，
可他又无法让老人满意。他说：“我是
法官，我绝不能以枉法裁判为代价去换
取父亲的满意！”后来经家人做工作，
父亲终于认识到儿子是对的。

亲情打不动他，金钱和物质诱惑在
陈印田面前同样无能为力。

陈印田审理一件故意杀人案件时，
到某县办案，一名干部到宾馆找他，许
诺假如能给被告人“留条命”，就给陈
印田好处。尽管被陈印田拒绝，那名干
部还是“叮嘱”陈印田：“一定不惜一
切代价！”后来，那名干部将一块金表
塞给陈印田，陈印田当场拒绝。陈印田
赶到某市后，那名干部又托人将金表送
到市里，结果再次遭到陈印田的拒绝。
审理此案后，陈印田提出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的意见，合议庭和院审委会支持
了他的意见。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仅有人
“买”人头，还有人“卖”人头。不论
“买”还是“卖”，陈印田都是明镜高
悬、执法如山。

某市一位领导在回家路上，手中皮
包被一犯罪分子抢走，包内有 9000 元
人民币和部分证件。犯罪分子逃跑途中
将皮包交给同伙，事后两人分赃。某市
中院以抢劫罪分别判处两名被告人死刑
和死缓。案件刚到陈印田手里，有人便
找到陈印田：“你只要维持原判，有什

么要求都满足你，钱给你送，物随你
要 。 如 果 改 判 了 ， 不 好 向 领 导 交
代。”陈印田坚定地说：“钱和物我都
不要，至于如何向领导交代，那是你
的事，我老陈认法不认人！”审理此
案后，陈印田认为此案量刑畸重，必
须改判。河北高院分别对两名被告人
予以依法改判。

他 13年完成了 55年的
工作量

陈印田审理的案件，大多是大
要案和复杂疑难案件。审理这些案
件工作量非常大，花费的时间也非
常 多 。 因 此 ， 陈 印 田 很 少 休 节 假
日，平时大部分业余时间也都用在
了办案上，而且每年都有五六个月
时间在基层办案，有时一天要跑三
四个县。

他在审理一件故意杀人案件时，
要到青龙县一个小山村核实被告人投
案自首情况。这个小山村位于青龙县
境内最高的一座山的半山腰，山路极
其险要。当地法院的同志劝陈印田：

“ 算 了 吧 ， 又 不 是 了 解 什 么 重 要 情
况 。” 可 是 ， 陈 印 田 还 是 坚 持 上 了
山。了解完情况，天色已晚，汽车只
能慢慢往山下移动，稍有不慎就有可
能掉进深渊。下山后，车上的人个个
一身冷汗。司机埋怨陈印田：“你这
个人不正常！”

他审理了一起罕见的入室抢劫案
件，11 个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在 3 年内
入室抢劫 131 起，严重影响了社会治
安秩序。陈印田从春节初三起就加班
办案，很快审结了此案。

有一段时间，陈印田手里有几件
大案，他就吃住在办公室，连续多天
加班，累得吐了几次血，几件大案接
连审结。妻子责怪他：“你心里只有
工作！”

在 1990 年至 2002 年间，陈印田
共审结千余件刑事案件。按照当时河
北高院岗位目标责任制规定的任务指
标计算，陈印田 13 年完成了 55 年的
工作量。

“我在审判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工
作了多年，付出了太多太多，但至今
我无怨无悔。非常感谢党和人民对我
多年的教育培养。如果有可能，我还
要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已
经 72岁的陈印田这样说。


